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榕晋环评〔2025〕12号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福州市晋安区瑞康动物医院扩建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福州市晋安区瑞康动物医院（个体工商户）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福州市晋安区瑞康动物医院扩建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

法》第 22条等规定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根据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，原则同意你单位的“福州市

晋安区瑞康动物医院扩建项目”选址在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秀峰

路 185号高佳苑 1#楼 1层 08、09、10店面。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

筑面积为 134m2，主要从事宠物疾病预防、诊治、手术（含动物颅

腔、胸腔和腹腔手术）等，新增宠物接诊量 10只/天。

二、本扩建项目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

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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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严格实行雨污分流，经消毒预处理的诊疗废水与生活污水

一并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纳入福州市浮村污

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。废水排放执行 GB8978-1996《污水综合排

放标准》表 4中的三级标准（其中，氨氮参照执行《污水排入城

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 31962-2015）表 1中 B级标准限值）。

2、提升污水处理设施封闭性；宠物排泄物干湿分离，并及时

清理、消毒，减少异味产生；加强室内通风换气，并定期进行环

境清洁及消毒；定期喷洒除臭剂等，通过上述措施严格控制恶臭

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恶臭废气排放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14554-93）表 1中的二级标准。

3、优化设备布局，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并采取隔声、消声等综

合降噪措施；减少对宠物人为的骚扰、驱赶，有效控制宠物活动

噪声，院界噪声排放执行 GB22337-2008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

标准》表 1中的 2类限值。

4、固体废物分类管理。医疗废物、化验废液等危险废物应严

格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23）要求，规

范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，并委托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统一处

置；分类后的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理外运。

5、落实排污口规范化建设，建立严格的环保管理制度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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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与维护。落实事故应急处置和环境风险防

范措施，防止污染事故的发生。

7、总量控制：根据《报告表》计算结果，扩建后全院主要污

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废水排放量≤194.4t/a、COD≤0.0058t/a、

NH3-N≤0.00029t/a。

三、本扩建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设

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

后，依法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并按规定公开、登

记相关信息，同时向我局报送信息。

四、我局委托福州市晋安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开展本

项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监管工作。

五、本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之后如出现下述情况

还应执行下列要求：

1、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

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，方决

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，你单位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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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今后国家或地方对涉及本项目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发布或

修订，该标准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项目执行新标准

有明确时限要求的，按照新发布或修订的标准执行。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6月 25日


